高雄醫學大學學生實習辦法
 95.02.27
高醫校法字第0950100006號函公布

 95.08.22
95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95.09.04
95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通過

 95.09.11
高醫校法字第0950100035號函公布

103.11.26
103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12.27
高醫校法字第1031104205號函公布

106.02.13
105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12.22
106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07.26
106學年度第7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02.04  109 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03.08
高醫教字第1101100656號函公布
114.02.11
113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03.07
高醫教字第1141100723號函公布
115.02.04  11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5.03.25  114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115.04.14
高醫教字第1151101160號函公布
	第1條
	本校為辦理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分發作業，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學生實習之分發作業依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規定辦理，應與各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並依合約辦理相關事宜，且將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第3條
	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者，經系實習委員會協調後，由系主任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理。

	第4條
	本校需給予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實習醫學生及牙醫學系實習牙醫學生與其他系所及學位學程實習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給予學生校外實習之本校指導教師投保意外保險。

	第5條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進行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應就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學生實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建立評估機制，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後，作成紀錄。
實習機構條件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

	第5-1條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於實習前應為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畫，經系級實習委員會審議，且輔導學生通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測驗方可實習。

	第6條
	學生實習期間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對實習生及實習機構進行訪視，訪視內容需包含學生權益事項之確認，每學期至少2次以上為原則，暑期及寒假實習則至少訪視1次為原則，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第7條
	實習結束後，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彙整各實習機構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送交教務處備查。

	第8條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得依本辦法，訂定學生實習要點，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訂定之學生實習要點，應規範學生實習條件、分發、輔導、保險、合約、實習計畫、實習前健康檢查、實習期間學生、教師、實習單位之權利義務、實習成績及其他實習相關事宜。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學生實習，悉依所屬學生實習要點規定辦理。

	第9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10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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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1條

本校為辦理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分發作業，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1條

本校為辦理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分發作業，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以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為制定依據，修正本條文內容。

	第2條

同現行條文
	第2條

學生實習之分發作業依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規定辦理，應與各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並依合約辦理相關事宜，且將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3條
同現行條文
	第3條
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者，經系實習委員會協調後，由系主任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4條
同現行條文
	第4條

本校需給予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實習醫學生及牙醫學系實習牙醫學生與其他系所及學位學程實習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給予學生校外實習之本校指導教師投保意外保險。
	本條未修正

	第5條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進行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應就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學生實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建立評估機制，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後，作成紀錄。
實習機構條件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
	第5條
學生實習前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進行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評估項目包括：實習內容、實習權益保障及實習安全等項目，並於實習前為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畫，經系級實習委員會審議，且輔導學生通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測驗方可實習。
	一、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修訂條文內容。
二、原條文後段調整至第5-1條。

	第5-1條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於實習前應為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畫，經系級實習委員會審議，且輔導學生通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測驗方可實習。
	
	一、新增條文
二、原第5條後段規定調整至本條。

	第6條
同現行條文
	第6條
學生實習期間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對實習生及實習機構進行訪視，訪視內容需包含學生權益事項之確認，每學期至少2次以上為原則，暑期及寒假實習則至少訪視1次為原則，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本條未修正

	第7條
同現行條文
	第7條

實習結束後，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應彙整各實習機構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送交教務處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8條
同現行條文
	第8條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得依本辦法，訂定學生實習要點，經系所、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訂定之學生實習要點，應規範學生實習條件、分發、輔導、保險、合約、實習計畫、實習前健康檢查、實習期間學生、教師、實習單位之權利義務、實習成績及其他實習相關事宜。
	本條未修正

	第9條
同現行條文
	第9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10條
同現行條文
	第10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未修正


